
信息产业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税控收款机产品序列

号管理办法》的通知 PDF转换可能丢失图片或格式，建议阅

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18/2021_2022__E4_BF_A1_

E6_81_AF_E4_BA_A7_E4_c80_318726.htm 国土资源部令（

第32号） 《国土资源信访规定》，已经2005年12月29日国土

资源部第2次部务会议修订通过，现将修订后的《国土资源信

访规定》公布，自2006年3月1日起施行。部长 孙文盛2006年1

月4日国土资源信访规定（2002年4月3日国土资源部第4次部

务会议通过，2005年12月29日国土资源部第2次部务会议修订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国土资源信访行为，维护国土资

源信访秩序，保护信访人的合法权益，根据《信访条例》和

国土资源管理法律、法规，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所称

国土资源信访，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采用书信、电

子邮件、传真、电话、走访等形式，向国土资源管理部门反

映情况，提出建议、意见或者投诉请求，依法由国土资源管

理部门处理的活动。 本规定所称信访人，是指采用前款规定

的形式，反映情况，提出建议、意见或者投诉请求的公民、

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第三条 国土资源信访工作应当遵循下列

原则： （一）属地管理、分级负责，谁主管、谁负责； （二

）畅通信访渠道，方便信访人； （三）实事求是，有错必纠

； （四）依法、及时、就地解决问题与疏导教育相结合； （

五）坚持依法行政，从源头上预防导致国土资源信访事项发

生的矛盾和纠纷。 第四条 上级国土资源管理部门应当定期对

下级国土资源管理部门的信访工作绩效进行考核。 第五条 有

下列情形之一的，有关的国土资源管理部门应当给予奖励： 



（一）在国土资源信访工作中成绩显著的单位或者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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